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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基础设施项目情况

本基金拟持有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广州开发区项目、东莞石排项目和东莞洪梅项目，具体

情况如下表：

表：项目概况

子项目 1

子项目名称 广州开发区项目

项目类型 仓储物流（高标准仓库）

所在地 广东省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勤路 3 号

四至
南侧临东勤路，东侧邻爱丽思厂房，西侧临空地，北侧临空

地

所处行业 仓储物流基础设施

土地用途 工矿仓储用地

土地面积 74,981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25,624.7758 平方米

可租赁面积 127,906.00 平方米 1

建设内容 2 栋三层坡道电梯仓库和 1 栋双层电梯仓库

开竣工时间

一期项目：

开工时间：2009 年 1 月

通过综合竣工验收时间：2010 年 6 月

二期项目：

开工时间：2011 年 6 月

通过综合竣工验收时间：2012 年 4 月

决算总投资 3.98 亿元

当期目标不动产评估值 6.90 亿元

当期目标不动产评估净值 6.90 亿元

运营起始时间
一期：2010 年 7 月

二期：2011 年 12 月

项目权属到期时间及剩余年

限（剩余年限为权属到期日

与基准日之差）

项目权属起止时间：2008 年 7 月 15 日起 2058 年 7 月 14 日

止。

剩余年限：33.04 年

子项目 2

子项目名称 东莞石排项目

项目类型 仓储物流（高标准仓库）

所在地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石崇大道 839 号

四至 南临无名道路，东临石崇大道，西邻村落，北临石崇横路

1 可租赁面积的统计中包含了雨棚等公共配套区域面积，故可租赁面积大于建筑面积，属于行业普遍情

况。雨棚等公共配套区域建设已取得必要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手续，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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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行业 仓储物流基础设施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土地面积 241,652.7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43,253.32 平方米

可租赁面积 149,918.00 平方米

建设内容 8 栋单层仓库和门卫等配套用房

开竣工时间

一期项目：

开工时间：2013 年 5 月

通过综合竣工验收时间：2014 年 7 月

二期项目：

开工时间：2016 年 1 月

通过综合竣工验收时间：2016 年 9 月

三期项目：

开工时间：2016 年 5 月

通过综合竣工验收时间：2017 年 4 月

决算总投资 4.76 亿元

当期目标不动产评估值 9.42 亿元

当期目标不动产评估净值 9.42 亿元

运营起始时间

一期：2014 年 4 月

二期：2016 年 7 月

三期：2017 年 3 月

项目权属到期时间及剩余年

限（剩余年限为权属到期日

与基准日之差）

一期项目：

土地证发证日期：2013 年 3 月 27 日；土地权属终止日期：

2062 年 12 月 26 日

剩余年限：37.49 年

二期项目：

土地证发证日期：2015 年 8 月 14 日；土地权属终止日期：

2065 年 5 月 4 日

剩余年限：39.84 年

三期项目：

土地证发证日期：2016 年 1 月 15 日；土地权属终止日期：

2065 年 10 月 19 日

剩余年限：40.30 年

子项目 3

子项目名称 东莞洪梅项目

项目类型 仓储物流（高标准仓库）

所在地 广东省东莞市洪梅镇乌沙村洪金路 46 号

四至
南侧安博南路，东侧临空地，西侧临洪金路，北侧临洪梅乌

沙新南新路

所处行业 仓储物流基础设施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土地面积 64,344.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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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80,776.42 平方米

可租赁面积 81,523.00 平方米

建设内容 2 栋双层坡道库、门卫等配套用房

开竣工时间
开工时间：2015 年 12 月

通过综合竣工验收时间：2017 年 6 月

决算总投资 3.10 亿元

当期目标不动产评估值 5.39 亿元

当期目标不动产评估净值 5.39 亿元

运营起始时间 2017 年 5 月

项目权属到期时间及剩余年

限（剩余年限为权属到期日

与基准日之差）

土地证发证日期：2015 年 12 月 2 日；土地权属终止日期：

2065 年 7 月 18 日

剩余年限：40.05 年

广州开发区项目一期于 2010 年 7 月开始运营，二期于 2011 年 12 月开始运营，项目已

运营超过 14 年。2022-2024 年末及 2025 年 6 月末的期末出租率分别为 99.6%、99.7%、91.8%

和 91.4%。2024 年末，广州开发区项目期末出租率较前一期末有所下滑，主要原因系部分

仓储单元因租约正常到期而空置。

东莞石排项目一期于 2014 年 4 月开始运营，二期于 2016 年 7 月开始运营，三期于 2017

年 3 月开始运营，项目已运营超过 8 年，2022-2024 年末及 2025 年 6 月末期末出租率分别

为 100.0%、100.0%、100.0%和 100.0%，处于稳定运营状态。

东莞洪梅项目于 2017 年 5 月开始运营，已运营超过 8 年，2022-2024 年末及 2025 年 6

月末期末出租率分别为 100.0%、100.0%、100.0%和 100.0%，处于稳定运营状态。

广州开发区项目、东莞石排项目和东莞洪梅项目近三年的经营情况如下：

表：三项目历史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注1 16,638.25 16,953.77 17,362.41 8,244.94

营业成本 5,820.90 6,015.71 6,029.47 3,218.83

净利润注3 1,735.41 2,234.73 431.92 1,537.1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注3
11,332.60 12,308.65

10,983.11
（还原后为

12,527.25）

5,899.93

经营性净现金流注2及注3 9,157.82 11,209.15
9,459.77
（还原后为

11,003.91）

5,333.60

注 1：2023 年营业收入较 2022 年增长约 1.89%，低于有效租金增长率 2.7%，具体原因为东莞石排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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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项目长期运营稳定性，于 2023 年租户换租期间部分面积空置，导致平均出租率下滑 7.26%。2023 年新

入驻租户已签订 5 年期租约。

注 2：经营性净现金流=EBITDA－运营资金追加－资本性支出＋期末运营资金回收，下同。有效租金单价

指按扣除各类免租、优惠因素后租户实缴租金计算的单价。

注 3：2024 年合并净利润下降主要来源于广州开发区项目计提 1,544.14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叠加广州开发

区项目进行特别纳税调整、补缴所得税款 1,294.25 万元综合所致。其中，上述资产减值损失是导致 EBITDA

相较 2023 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按照注 2 所述公式，经营性净现金流由 EBITDA 计算而来，因此经营性净

现金流相较上年亦有所下降。上述资产减值损失来源于广州速诚冲抵“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中的部分直线

法摊销余额，仅为会计调整，不涉及实际支出。将该项资产减值损失还原后，2024 年调整后 EBITDA 和经

营性净现金流分别为 12,527.25 万元、11,003.91 万元，与 2023 年数据基本相当，反映整体经营情况稳定。

上述特别纳税调整系广州速诚针对历史纳税情况进行主动自查、与主管税务机关就自查结果进行了充分的

沟通，相应做出的特别调整，截至广州开发区项目备考财务报表批准日，该税务事项已完结。

表：广州开发区项目历史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6,039.48 6,451.87 6,110.53 2,422.84

营业成本 2,069.82 2,137.86 2,099.55 1,160.77

净利润注 312.18 1,475.41 -1,885.35 495.8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3,165.45 4,784.18 2,536.05 1,674.56

经营性净现金流 1,991.62 4,500.75 2,037.38 1,343.69

注：广州开发区项目 2022 年净利润、经营性净现金流较低主要由于当年产生了较高的净汇兑亏损，与主营

业务无关，广州开发区项目已结清外币计价的境外股东借款，净汇兑亏损在未来年度不会再发生。

表：东莞石排项目历史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6,875.88 6,731.55 7,501.31 3,778.23

营业成本 2,374.60 2,448.83 2,473.16 1,222.65

净利润 1,326.87 1,223.47 1,588.70 906.9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5,372.92 5,266.86 5,651.00 2,846.66

经营性净现金流 4,631.95 5,068.45 5,300.67 2,497.40 

注：东莞石排项目 2023 年度期间出租率有所下滑，主要原因系为提升项目长期运营稳定性，东莞石排项

目于 2023 年租户换租期间部分面积空置。2023 年新入驻租户已签订 5 年期租约。

表：东莞洪梅项目历史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3,732.14 3,809.63 3,794.03 2,050.33

营业成本 1,385.74 1,468.29 1,500.21 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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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1-6月

净利润注 96.36 -464.15 728.58 134.3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2,794.23 2,257.61 2,796.05 1,378.71

经营性净现金流 2,534.24 1,639.95 2,121.72 1,492.51

注：东莞洪梅项目 2023 年净利润为负的主要原因是安博盈顺支付给东莞市洪梅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合

计 605.83 万元的补偿款，计营业外支出，与主营业务无关。2024 年东莞洪梅项目净利润升高，主要系财

务费用减少 375.75 万元、导致税前利润增大，并利用可抵扣亏损 115.91 万元、节省了所得税费用，两者

综合所致，不影响实际经营收入和 EBITDA。

根据戴德梁行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25 年 6 月 30 日为估值基准日，广州开发区项目的

初步评估值为 6.90 亿元、东莞石排项目的初步评估值为 9.42 亿元、东莞洪梅项目的初步评

估值为 5.39 亿元。基础设施项目当期评估值合计为 21.71 亿元、当期评估净值合计为 21.71

亿元。

根据《华夏安博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自 2025 年 7 月 1 日（假设基金

成立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及 2026 年度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报告及审核报告》，基

础设施基金现金测算情况如下：

表：可供分配金额测算表

单位：元

2025 年度

(假设基金成立日为 2025
年 7 月 1 日)

2026 年度

预测数 预测数

一、净利润 7,468,368.19 18,390,130.27
二、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调整

项
　 　

基础设施项目资产的折旧与摊销 40,205,222.08 78,880,365.56

所得税费用 1,305,614.04 0.00

三、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48,979,204.31 97,270,495.83

四、可供分配金额调整项 　 　

(一) 当期购买基础设施项目等资

本性支出
-2,250,564,920.37 0.00

1.1 购买标的项目公司股权的支

出
-1,197,928,968.97 0.00

1.2 偿还标的项目公司于预测期

期初的借款及利息
-1,052,635,951.40 0.00

(二) 基础设施项目资产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 -

(三) 基础设施项目资产减值准备

的变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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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

(假设基金成立日为 2025
年 7 月 1 日)

2026 年度

预测数 预测数

(四) 基础设施项目资产的处置利

得或损失

- -

(五) 支付的利息及所得税费用 -1,305,614.04 -
5.1 标的项目公司当期所得税费

用
-1,305,614.04 -

(六) 应收和应付项目的变动 948,112.61 427,975.02
6.1 租金和物业管理收入会计计

量金额与实收金额的差异
954,934.89 254,200.48

6.2 应交增值税的变动 122,343.38 83,447.62

6.3 应收及应付款项的变动 -129,165.66 90,326.92
（七）未来合理相关支出预留，

包括重大资本性支出 (如投资性

房地产正常更新、大修、改造等) 、
未来合理期间内的债务利息、运

营费用等

-14,377,400.00 -6,827,500.00

7.1 预留的资本性开支 -4,877,400.00 -3,327,500.00
7.2 预留经营及发行相关活动所

需现金
-9,500,000.00 -3,500,000.00

(八) 其他可能的调整项，如基础

设施基金发行份额募集的资金、

期初现金余额等

2,270,054,233.55 16,165,631.35

8.1 基础设施基金发行份额募集

的资金
2,267,512,251.19 -

8.2 期初现金余额 2,541,982.36 16,165,631.35

五、可供分配金额 53,733,616.06 107,036,602.20

六、预测现金分派率 4.70%（年化） 4.72%

注：预测现金分派率=当期的预测可供分配金额/基金拟募集规模×100%

二、基金投资与净值表现

(一) 投资目标与投资策略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基金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持有基础

设施项目公司全部股权，通过资产支持证券和项目公司等载体取得基础

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本基金通过积极主动运营管理基础设

施项目，力求实现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长期稳健增长。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利率债、AAA级信用债（包

括符合要求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公开发行的次级债、政府支持机构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

货币市场工具（包括同业存单、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含协议存款、定

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等）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投资股票，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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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除外）、可交换债券。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

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主要投资策略

本基金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份

额，基金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

营权利；剩余基金资产将投资于固定收益品种。具体投资策略包括基础

设施项目投资策略、基础设施基金运营管理策略、扩募及收购策略、资

产出售及处置策略、融资策略、固定收益品种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不设置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

投资策略，确定基金的比较基准或其权重构成。业绩比较基准的确定或

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经履行适当程序后及时公

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与投资股票或债券等的公募基金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

金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份额，

基金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公司全部股权，通过

资产支持证券和项目公司等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

利。本基金以获取基础设施项目租金、收费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

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90%。因此本基金与

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等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

金的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本基金需承担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以及市场制度等

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注：①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招募说明书》“基金的投资”章节了解详细情况。

②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代表基金的风险评级，具体风险评级结果参见基金管理人、销

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

(二) 投资组合资产配置图表/区域配置图表

投资组合资产配置图表

暂无。

(三)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每年的净值增长率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
较图
暂无。

三、投资本基金涉及的费用

（一）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以下费用在认购/申购/赎回基金过程中收取：

费用类型
份额（S）或金额（M）/

持有期限（N）
收费方式/费率 备注

M＜500 万元 0.40%
公众投资者

（场外份额）
认购费

M≥500 万元 1000 元/笔
公众投资者

（场外份额）

注：本基金为封闭式基金，无申购赎回机制，不收取申购费/赎回费。场内交易费用以

证券公司实际收取为准；对于战略投资者及网下投资者，认购费用为0；对于公众投资

者，场外份额认购费率如表所示，场内份额认购费用参考场外认购费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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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运作相关费用

以下费用将从基金资产中扣除：

费用类别 收费方式/年费率或金额 收费方

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分为固定管理费和运营服务费

两个部分：

1、固定管理费。固定管理费按上年度经审计的

基础设施基金年度报告披露的合并报表层面基

金净资产为基数（在首次经审计的基础设施基金

年度报告所载的会计年度期末日期及之前，以基

金募集资金规模（含募集期利息）为基数），按

照 0.20%的年费率每日计提/计算；

2、运营服务费。运营服务费包括基础管理费和

激励管理费两个部分：

（1）基础管理费

基础管理费为含税费用，该项费用为外部管理机

构为提供《运营管理服务协议》项下基金管理人

委托的运营管理服务及协助支持的运营管理事

项而收取的运营服务费，基础管理费覆盖了外部

管理机构提供相关运营管理服务所承担的成本

支出。具体如下：

基础管理费（不含税金额）=当年经审计的各项

目运营收入之和×13%。

（2）激励管理费

本基金运营管理服务费在基本运营管理费的基

础上设置了奖惩对等的激励管理费机制，用于进

一步考核激励运营管理机构及基础设施运营团

队，促使其提高运营质效，实现基础设施项目长

期稳定运营。具体如下：

激励管理费（不含税金额）=（基础设施项目实

际运营净收益-基础设施项目目标净运营收益）

×20%。

基金管理人、计划管理人

和运营管理机构

托管费

按上年度经审计的基础设施基金年度报告披露

的合并报表层面基金净资产为基数（在首次经审

计的基础设施基金年度报告所载的会计年度期

末日期及之前，以基金募集资金规模（含募集期

利息）为基数），依据 0.01%年费率按日计提。

基金托管人

审计费用 暂无 会计师事务所

信息披露

费
暂无 规定披露报刊

其他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本基金相关的律师费、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等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

其他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在基金财产中列支。费用类别详见本基金基金合

同及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

相关服务机构

注：①本基金交易证券、基金等产生的费用和税负，按实际发生额从基金资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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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计划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在本基金存续期间所产生的管理费用由基金

管理人通过基金管理费统一从本基金财产中列支，相关主体费用的具体收支情况详见

定期报告。

②管理费、托管费为最新合同费率。

③审计费用、信息披露费用为由基金整体承担的年费用金额，非单个份额类别费用。

上表年费用金额为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编制日所在年度的当年度初始预估年费用金额，

非实际产生费用金额，实际由基金资产承担的审计费和信息披露费可能与预估值存在

差异，最终实际金额以基金定期报告披露为准。

四、风险揭示与重要提示

（一）风险揭示

本基金不提供任何保证。投资者可能损失投资本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购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等销售文件。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采用“公募基金+基础

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产品结构，主要特点如下：一是基础设施基金与投资股票或债券

的公募基金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基础设施基金 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于基础设

施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份额，基金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持有基础设施项

目公司全部股权，通过资产支持证券和项目公司等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

经营权利；二是基础设施基金以获取基础设施项目租金、收费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

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 90%；三是基础设施基金采取封

闭式运作，不开放申购与赎回，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场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基金

通平台转让或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内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交易。本基金与股票型

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等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收益高

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本基金需承担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因投

资环境、投资标的以及市场制度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投资基础设施基金可能面临以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与公募基金相关的风险

本基金可能面临的与公募基金相关的风险包括：基金价格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

新基金种类不达预期的风险、投资集中度较高的风险、交易失败的风险、基金募集失败

的风险、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风险、中止发售的风险、基金份额交易价格折溢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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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可供分配金额预测风险、基金限售份额解禁风险、税收等政策调整风险、管理风险、

受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之间的竞争、利益冲突风险、基金运作的合规性风险、证券

市场风险。

2、与专项计划相关的风险

本基金可能面临的与专项计划相关的风险包括：运作风险和账户管理风险、计划管

理人变更风险、专项计划不能成功备案的风险、收益无法按时归集和分配风险、计划管

理人、专项计划托管人等机构尽责履约风险。

3、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风险

本基金可能面临的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风险包括：仓储物流行业相关风险、基础

设施项目运营风险、基础设施项目关联交易的风险、原始权益人和运营管理机构的同业

竞争和利益冲突风险、资产评估估值的相关风险、基础设施项目处置风险、意外事件及

不可抗力给基础设施项目造成损失的风险。

4、其他风险

本基金可能面临的其他风险包括：操作风险、技术风险、意外及不可抗力风险。

具体风险揭示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重要提示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或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

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基金销售相关费用中的认购金额含认购费。

基金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的当事

人。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信息发生重大变更的，基金管理人将在三个工作日内更新，其他

信息发生变更的，基金管理人每年更新一次。因此，本文件内容相比基金的实际情况可

能存在一定的滞后，如需及时、准确获取基金的相关信息，敬请同时关注基金管理人发

布的相关临时公告等。

基金投资人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的争议处理相关章节，充分了解本基金争议处理的

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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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资料查询方式

以下资料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hinaAMC.com][ 400-818-6666]：

1、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

2、定期报告，包括基金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

3、基金份额净值

4、基金销售机构及联系方式

5、其他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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